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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长期作为我国第二大出

口贸易伙伴国，也是我国第二大

食品出口国，近年来进口我国食

品增长迅速。2008年在中国出口

美国的贸易额中单就食品的出口

金额就超过52亿美元，约占总出

口额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见美国

在我国食品出口贸易中所占的重

要地位和对我国相关经济产业的

重大影响。

然而，目前这一良好的食

品出口贸易伙伴关系可能因美国

将在2011年正式实施的《美国食

品药品管理局食品安全现代化法

案》而受阻，中国的食品出口可

能再次面对严格的“食品安全壁

垒”。所谓“食品安全壁垒”，

是指食品进口国通过颁布法规，

对进口食品建立过高的强制性技

术标准或检验认证制度，从而达

到限制其他国家对其食品出口的

一项贸易保护措施。

作为我国相关主管部门应

该了解法案修订的思路和要点，

以便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顺利对

接。作为我国对美出口食品生产

企业更有必要认真研究并做好充

分准备，以降低或避免对输美市

场的不利影响。

法案调整要点

1、进口商须审核外国供应

商和进口食品是否安全可靠，没

有实行该审核程序的进口商不得

进口食品。

2、增加美国食品药品管理

局（FDA）检查所有食品厂的次

数，包括高风险厂房及其他厂房

至少每4年检查1次，允许FDA与

外国政府达成协议，以便检查相

应的食品厂，增加现行的注册要

求，要求所有食品厂必须注册且

每两年需重新注册。

3、若有理由表明某食品厂

的产品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甚至死亡，FDA有权吊销该食品

厂的注册；授权FDA要求高风险

食品进口商提供安全认证或其他

保证安全的文件，并拒绝让没有

认证或来自不允许美国人员检查

的外国食品厂或国家的食品进入

美国境内，允许FDA根据《美国

联邦食品、药品及化妆品法》扣

留标签错误或掺杂的食品，进口

食品的预先通报文件须列出曾拒

绝该食品入境的国家名称。

4、若某公司没有自发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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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杂食品或含有可导致人畜严重

健康问题甚至死亡的未申报致敏

物质的食品，FDA有权命令强制

回收。建立自愿合格进口计划，

允许FDA承认的认可机构认可的

第三方进行认证的符合美国食品

安全标准的外国食品设施，并允

许使用第三方认证参与自愿合格

进口计划或用以符合FDA制定的

进口认证要求。

5、允许FDA估算处理违规

案例涉及的费用，例如回收产品

及重新检查的费用。为FDA监管

目的而进行的各种检测实验，须

由FDA的实验室或由FDA承认的

认可机构认可的实验室进行。若

FDA有合理理由认为某种相关食

品掺杂或可能导致人畜严重健康

问题甚至死亡，FDA有权检查食

品厂的更多记录，要求FDA制订

试点项目以测试及评估快速追溯

蔬果和加工食品来源的新方法。

6、授权FDA制定新鲜农产品

安全的具体标准，确保新鲜农

产品安全；允许FDA在至少5个

外国国家设立办事处；为FDA

的食品安全工作增加拨款，并

允许FDA在2014年前逐渐增聘

实地考查的人员。

法案对我国食品出口的影响  

我国相关的食品出口企业

必须正视此次挑战，通过正确

解读新法案相关法规，提前做

好应对的准备与措施，以避免

遭受损失。具体可参照以下几方

面：

1、依据该法案规定，境外

向美国出口食品的企业，必须制

定和实施书面的食品安全计划

（基于风险的预防性控制措施）

并经美国FDA方面认可的审核，

美国FDA方面有权现场检查和认

定；FDA采用的是发达国家实行

的较高的标准和严格的技术法

规、苛刻的合格评定程序，而由

于我国目前在技术上处于落后地

位以及食品出口企业大多数规模

较小，存在着管理水平和人员素

质较低的问题，较难完全符合

FDA采用的相关质量以及企业环

境标准。

2、出口食品企业必须制定

和实施书面的食品防护计划，并

经美国FDA方面授权人员的检查

和认定；企业要增加相应的工

作人员，并应付FDA的检查和认

定，徒增很多管理成本。这些规

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贸易壁

垒，直接导致我国出口食品的成

本大幅增加。

3、出口食品企业须向FDA提

交最终产品检验结果（美国FDA

将进行包括检验项目、方法、频

次和检验结果出具人（检测实验

室）认定的试验计划和可行性研

究）。对企业来说，不但要花费

大量的资金购买相关检验仪器设

备，而且要支付较高的认证申请

费和标志使用费，从而使我国的

出口食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丧

失价格优势，制约了我国食品出

口企业的发展。

4、提供进口商或代理人的

相关信息，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创造条件积极自愿参与美国对进

口商所进口食品的审查和进口计

划，成为合格的进口商，以使美

国FDA方面加快对所进口食品的

审查和提供通关便利。提供进口

商和代理人的门槛，也是给出口

企业制造阻力，没有进口商和代

理人，出口企业将一筹莫展，无

法进入美国市场。

5、我国出口食品企业要在

美国方面颁布停止销售命令后

24小时内提出上诉，请求举行非

公开听证和说明为主动召回此类

食品和承担召回费用所做出的努

力，美国官方会尽快决定并举行

非公开听证（不超过5天）。在

完成听证后，美国官方决定是否

修改召回此类食品的命令。留给

出口企业维权的期限非常短暂，

稍纵即逝，这种期限只具有象征

意义，实际上在24小时内上诉对

中国企业来说基本上办不到。

因此，我国出口食品企业应

寻求适当的信息沟通渠道，及时

获取美国FDA方面相关信息，以

便即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赢

得可贵的时间，以避免或降低出

口食品企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这一点对我国出口食品企业来说

尤为重要。

我国的应对政策

1、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增

强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和国际市场

竞争力。企业要及时根据FDA发

布的最新规定，正确调整相

关生产活动，以应对FDA对

企业的检查与认证。必须从

企业自身做起，努力完善企

业组织管理体系，提高从业

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责任

心。加大科技投入和技术改

造措施，强化产品质量监督

管理体系，提高食品的品质

安全。对食品原料、生产、

流通各环节都尽量采取国际

标准与组织方式。

2、国家要加快第三方认证

和第三方检测系统的建立与完

善。目前，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

检验机构都隶属于官方，受限于

国家人力、物力、财力的投资，

一些检测机构设备落后、人才缺

失，难以做到全方位为社会服

务。据报道，有关部门和单位按

照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部署，

正在加快推进检验检测资源和信

息共享，并积极推进第三方技术

机构建设。

第三方检测又称公正检验，



Fo
od

 S
af

et
y

安
全

视
角

是由处于买卖利益之外的第三方

（如专职监督检验机构），以公

正、权威的非当事人身份，根据

有关法律、标准或合同所进行的

商品检验活动。我国出口食品除

通过FDA检测外也可以通过第三

方的食品检验实验室来获取美国

FDA的认证，该中心经中美双方

认可后，可以执行中国检验标准

以及FDA规定的检疫标准，经认

可后被检测的产品可直接出口美

国。

3、政府要运用公共职能提

供公平竞争环境，改进检测机构

现状。

中国政府应积极发挥其强

大的公共职能与国际影响力，努

力维护我国食品出口企业有一个

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首先，政

府应完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通

过统一的监管与执行手段来提高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权威性

和强制性；其次，建立完善食品

安全法律标准体系与被美国等发

达国家所承认的食品安全认证标

准；再次，加大对食品安全技术

以及设备的投入力度，改进我国

政府相关的食品检测机构的检测

能力，达到与国际标准接轨，同

时鼓励我国非官方的检测机构争

取通过获得FDA认可，避免失去

出口食品检测市场。从而减少出

口国对达到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质量的否定性，减少我国出

口企业必须重新通过外国检测机

构认证带来的额外费用，为我国

的食品出口创造有利条件。

4、重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

用和公益组织的社会管理职能。

食品监管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企业的自我管制已经成为规范企

业行为的重要方式，同行业的竞

争对手则成为了彼此最自觉的监

管者。今后的食品安全监管，应

该考虑走向政府、市场、社会、

公民的“四位一体”架构。在政

府建立规则体系之外，急切需要

一个食品安全协会的组织，充分

发挥其第三方监管作用，促进食

品行业自律，建立消费者，尤其

是新闻媒体参与食品安全问题管

制的动力机构，同时逐步实现食

品安全管制机构的非行政化，充

分发挥社会监督的功能。

5、强化食品全产业链控制

意识，严控源头污染。源头污染

一直是困扰食品安全监管的一个

重要因素，例如日本的《食品中

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

就是针对源头污染而提高的进口

门槛。环境中土壤、水体和空气

的严重污染会导致农产品中的重

金属超标；而种植和养殖过程中

过量使用和滥用化肥、农药、兽

药、抗生素、生长调节剂、饲料

添加剂等，会直接导致粮食、蔬

菜和水果的农残超标，间接引起

肉、蛋、奶及水产品的各项标准

不合格，这是食品安全监管中的

重大隐患，必须引起我国政府的

强烈重视。

6、尽快完善统一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和风险评估体系。由于

工作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我国

现有的食品安全标准在实施中暴

露出不少相互矛盾的问题。比

如，不同标准对食品安全指标的

要求不尽相同，这不仅让相关食

品生产者无所适从，也使政府监

管部门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

地。

当前，我国食品标准体系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总体水平

偏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之间存在着交叉、矛盾或

重复，重要标准短缺，新老标准

青黄不接，标准前期研究薄弱，

部分企业标准低于相应的国家标

准，部分标准的实施状况较差，

甚至强制标准也未能得到很好的

实施。

目前，国家对食品安全监

管尚未建立较为完善的食品安全

评估体系，只有评估体系做到科

学、准确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才能使食品安全事故防患于未

然。

7、大力发展食品安全职业

教育和培训。我国食品安全法规

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至今没

有专门的职业与其对应，极不利

于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和政

府监管工作的开展。大力发展食

品安全职业教育和培训是摆在我

们面前迫在眉睫的任务。根据食

品安全分段监管的原则，拟设定

农产品质量管理师、食品安全指

导师、食品安全调查师、食品安

全信息员等新兴职业，并由相应

资质的培训机构开展培训业务，

逐步实现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职

业化和规模化。

     （通讯作者 刘新华）


